
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與慈濟志業體 

產學合作經費編列原則 

中華民國 105年 11月版 

 項  

目 
細  項 經費來源 經 費 編 列 規 範 

一、業

務費Ⅰ 

1.計畫主持人

費 

 

僅能機構 

支應 

(1)不得超過總經費之 80%，於計畫執行期間內按月核銷，每月上

限 10,000元。 

(2)計畫主持人不得再支領主持人以外之費用（含諮詢/出席費、稿

費、鐘點費及臨時工資）。若為主持人為講師，則可支領鐘點費，

但結案報告內容需呈現上課照片及講義。 

2.工讀金/訪

員費 

 僅能以工作時數編列，不得以月編列。 

(1)大專學生：每小時 126 元。 

(2)研究生：每小時 150 元。 

二、業

務費Ⅱ 

 

1.專家諮詢費

/專家出席

費 

 (1)不得編列於校內教師 

(2)若為校外專家，每位每次 1,500元/次。 

 費用申請: 

   專家諮詢費需檢附「諮詢內容」及「專家職稱」，需填寫專家諮

詢或專家座談單 

 專家出席費需檢附開會之「會議記錄(時間、地點、人員等)」。 

2.上課鐘點費 

僅能機構

支應 

教內教師可編列，需有上課事實，計畫書請檢附上課內容及進度

表，結案報告需檢附照片。 

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：每節五十分鐘為支給基

準。 

外聘國外專家學者：2,400 元/節。 

外聘國內專家學者：1,600 元/節。 

外聘專家學者但與主辦或訓練機關(構)學校有隷屬關係之機關

(構)學校人員：1,200元/節。 

內聘主辦或訓練機關(構)學校人員：800元/節。 

3.人體（動物）

試驗委員會

審查費 

 

 依慈濟醫院 IRB 收費方式編列。 

4.成果海報製

作費 

 
 600元/張。 

5.餐點費 
 需具開會事實並檢附開會記錄及簽到，每人每餐 80 元，單據上需

寫明個數及單價，勿僅填寫總金額。 

6.文具/消耗

性用品/影 

印/資料檢

索/電腦耗

材/郵電費/

贈品…等 

 

 請詳列細目、單價與數量。(請勿編列耗材費一批一個金額，必需

要有細目及內容) 

 贈品核銷時須詳填贈品購買內容，並列簽收名冊，贈品若為禮卷，

名冊須另檢附受贈者身分證字號。 

7.雜支(包含

二代健保補

助保費及勞

 
二代健保補助保費：支付給對象為人之總金額*1.91%。 

勞退加退保費用：聘用工讀金 1天為 48元。 



 項  

目 
細  項 經費來源 經 費 編 列 規 範 

退加退保費

用) 

8.管理費用 
僅能機構 

支應 

為合作機構經費*5% 

需至會計室申請管理費用之收據 

9.差旅費（含

火車票或油

資費，其他

交通費用請

於計畫書中

載明） 

 (1)至花蓮地區以外進行產學合作：請於出差前附「出差申請單」依

流程申請後核銷，不需填具雜項單。(另需檢附計畫案出差報告
表)  

(2)至花蓮地區以內進行產學合作：請附「交通費(油資)使用申請

單」，並填具雜項單。 

(3)校內支付火車票（客運）或油資費，廠商若可支付其他交通費用

（如：機票）請於計畫書中及合約書中載明 

(4)校內補助款不得支應機票費用 

10.住宿費 
僅能機構 

支應 
 若該地區有慈濟基金會可提供住宿，不得提出申請。 

三、設

備費 
1.資本門品項 

僅能機構

支應 

(1)僅可從合作廠商經費編列。 

(2)產學合作計畫之經費購置儀器設備，應按本校採購作業程序辦

理，所購置之圖書、期刊、儀器、設備等，除合約另有規定外，

應依本校財產物品管理相關辦法辦理。 

四、技

術移轉

金 

技術移轉金 

僅能機構

支應  不得低於產學案件中機構提供經費之 10％。 

◎其他

注

意

事

項 

1.雙方用印後，由研發處向會計室申請流用產學案經費，俟經費流用作業完成；研發處通知

計畫主持人後，計畫主持人始得進行經費申請。 

2.產學合作計畫經費若有跨學年度情形，研發處會將剩餘經費流用至下一年度使用。 

4.產學合作經費於結案方式： 

(1)102年 2 月 1日前案件(以執行起始日計算)，於結案 3個月內完成。 

(2)102 年 2月 1日(含)後案件，於結案 1個月內完成。 

(3)公家機構請依來文辦理核結。 

◎ 總

務 /

會

計

系

統 

1.若為影印費（印刷費）、工讀費、專家諮詢費、資料檢索費、交通費： 

●可選擇代墊或由學校直接支付。(盡量由學校支付給廠商) 

填「雜項費用申請單」。（支付對象不限） 

2.購買實體物品，如：贈品、碳粉匣、實驗耗材，請填「採購單」。填採購單以一物一單為

原則。 

  ●金額超過 20,000

*自行購買則不付款* 

  ●金額在 20,000

管組確認簽章 

3.自 101年 2月 1日起各項經費流用原則為流入流出各 50% (依科技部規定辦理)。 

4.依本校產學合作辦法規定：申請各項費用時應注意利益衝突迴避及保密原則，並依政府機

關來文暨校內最新公告。 

 

慈濟各院區全名-需以該名字列於產學合作機構上： 



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

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

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

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

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 

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 


